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高政办发〔圆园23〕16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对 2023年全市货运源头企业进行公示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及驻高各有

关单位，各相关企业：

为全面做好全市源头治理超限超载工作，根据《山西省道路

运输条例》《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》（山西

省人民政府令第 301号）及《2023年全省治超工作要点》（晋治超

办字〔2023〕1 号）规定，现将全市 126 家重点货运源头企业予以

公示，请社会各界监督。市交通运输部门要通过进驻、巡查等方式

对公示的货运源头企业实施源头治超监管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派驻

要 1 要



专人对辖区内的货运源头企业进行监管，各治超成员单位要切实

履行行业监管责任。

附件：高平市 2023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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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要 2 要



附件

高平市 2023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一）

要 3 要



要 4 要



要 5 要



要 6 要



要 7 要



高平市 2023年货运源头企业信息表（二）

要 8 要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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